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2024-12-3-001-026

临沂某公司诉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

处罚案

——对于产品外观上与电动自行车近似、加装蓄电池即能实现电动自行车

功能的，亦须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方能销售

关键词 行政 行政处罚 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 电动自行车 强制性产品认证

基本案情

2021年12月8日，上海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接到消费者举报，举报人称

2021年11月17日通过拼多多平台购买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收到货后发现无生产

厂家、无3c合格证。同年12月28日，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山东省临

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送案件线索移送函，主要内容为

：“我局于2021年12月8日接到消费者举报‘拼多多’平台入驻商家‘某旗舰店

’在销售商品过程中涉嫌违法的线索。经查，‘拼多多商城’是由上海某梦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运营的第三方交易平台。被举报店铺注册名为广州某公司，法

定代表人为刘某。因被举报店铺不在我局辖区，我局管辖困难。根据《市场监

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条的规定，现将违法线索移送你单位处理。

”2022年3月16日，被告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临沂某公司和临沂某某公

司涉嫌销售非标车，该两个企业在同一院内，实际负责人均为林某。根据移送

内容，现场查询其“某旗舰店”（拼多多店）后台，投诉人反映非标车销售信

息共73台次。2022年3月21日，被告执法人员对林某进行了询问，林某称临沂某

公司原名为广州某公司，其是该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亦认可“某旗舰店”用来

销售电动车。2022年5月5日，临沂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原告涉嫌销售未经

强制性认证的产品一案立案调查。经调查，上海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消费者

举报称在拼多多“某旗舰店”采购的电动车系原告经营网店售出。网店“某旗

舰店”后台数据共73宗涉举报内容电动车销售记录，经营额为38600元。2022年

7月8日，被告作出临高管委罚告字〔2022〕 GXZF-105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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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原告享有陈述、申辩及申请

听证等权利。原告以其销售的是电动车零部件，不应按整车的标准要求进行强

制性认为由申请听证，被告于2022年8月4日召开听证会。2022年9月5日，被告

以原告销售未经强制性认证产品违法行为，违反《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

第二条的规定，依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四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作出临高管委处罚字〔2022〕GXZF-

105号行政处罚决定：一、处50000元罚款；二、没收违法所得38600元。原告对

该处罚决定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7日作出（2023）鲁1302行初

159号行政判决：驳回临沂某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临沂某公司提起上诉。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2月2日作出(2023)鲁13行终742号行政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案涉产品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空车

架，是否需要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 

第一，从产品的技术规范分析。电动自行车车架，俗称电动自行车大梁，是整

个电动自行车的骨架。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行业标准《自行车 车架》（

QB1880-2008）中对于电动自行车车架有明确图示，仅包括前管、上加强板、下

管、下加强管等部件。《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中关于

电动自行车的定义：“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行能力，能实

现电助动或/和电驱动功能的两轮自行车。”从产品外观看，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车架仅是由若干部件组成的基体结构件，没有车把、鞍座、车轮等部件，与电

动自动车具有明显区别。案涉产品不仅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行业标准所

规定的车架，还包括车把、鞍座、车轮等部件，除未装载电池外，符合《电动

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所定义的电动自行车，并非上述行业

标准所规定的车架。从产品功能看，电动自行车车架起到承载本身结构部件、

外加额定负荷重量以及安装操作设备的作用。而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

，骑行是其主要功能。案涉产品加装电池后即能骑行，具备电动自行车的基本

功能，与电动自行车车架的功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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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产品的实际销售行为分析。首先，从临沂某公司的角度。在接受办案

人员询问时，临沂某公司实际经营者认可从山东省枣庄市购进包括案涉产品在

内共计80辆未经强制性认证的电动车；其实际经营者和法定代表人均陈述按照

电动车销售案涉产品。临沂某公司在销售链接中标明所售产品为不含电池的相

关款式电动自行车【空车架】，并且给购买者发送“电动车使用说明书”。其

次，从产品购买者角度。案涉产品符合普通消费者对电动自行车的一般认知

，并非是电动自行车“半成品”。购买者购买之后可以自行安装电池作为交通

工具使用。案涉产品购买者为普通个体消费者，并非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企

业。也就是说，购买者并非购买电动自行车零部件组装加工后进行出售，而是

为了使用目的购买电动自行车。 

第三，从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价值分析。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是为保护广

大消费者人身和生命安全，保护环境、保护国家安全，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的一

种产品合格评定制度，它要求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技术法规。强制性产品

认证，是通过制定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和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程序，对

列入目录中的产品实施强制性的检测和审核。凡是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

的产品，没有获得制定认证机构的认证证书，没有按规定加施认证标志，一律

不得进口、不得出厂销售和在经营服务场所使用。为保障消费者权益，提高电

动自行车的安全性能，促进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健康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5月15日发布《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

范》（GB17761-2018），该标准于2019年4月15日实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认监委关于发布电动自行车产品由许可转为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安排的公

告》（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8年第15号）规定：“自2019年4月

15日起，电动自行车产品未获得CCC认证的，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

经营活动中使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优化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公告

（2022修订）和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的公

告（2023修订）均将电动自行车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如不将案涉产品认

定为电动自行车，该产品就会逃逸强制性产品认证，这明显违背将电动自行车

纳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初衷。 

综合上述分析，案涉产品应认定为电动自行车，必须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才能

销售。临沂某公司销售案涉产品违反了《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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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的相关规定，应予处罚。故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

上裁判。

裁判要旨

经营者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所谓“裸车”即不含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是否

违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认证规定，应当从产品的技术规范、商品的销售行为以

及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价值进行综合分析。对于产品外观上与电动自行车近

似、加装蓄电池即能实现电动自行车功能，且经营者、消费者均以销售、购买

电动自行车为目的的，应当将该产品认定为电动自行车，必须进行强制性产品

认证才能销售。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6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2023年修订）第66条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2022年修订）第49条

一审：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23）鲁1302行初159号行政判决（2023年

10月7日）

二审：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鲁13行终742号行政判决

（2024年2月2日）


